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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

高娃律师、赵亚庆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园区金宇大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金宇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已于2021年7月8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

议的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

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尔沁工业园区金宇大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上述公告披露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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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规则》

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人，代表股份118,025,1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48%。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

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03人，所持股份为409,781,8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38％。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验证。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律师。 

3、会议召集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仅就公告的议案内容进行讨论和表决。 

四、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

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表决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相同。公司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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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数

据，与公司统计的现场投票数据合并后，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6,995,3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2.7945%；反

对90,808,3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2048%；弃权3,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509,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8681％；反对90,808,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1310％；弃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9％。 

表决结果：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股东

内蒙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张翀宇、张竞回避表决）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18,246,4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45%；反

对92,949,2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88%；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69,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62％；反对92,949,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28％；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318,251,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58%；反

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5%；弃权2,301,600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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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7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75％；反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5％；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18,251,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58%；反

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5%；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7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75％；反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5％；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318,246,4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45%；反

对92,949,2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88%；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69,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62％；反对92,949,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28％；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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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318,250,0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54%；反

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9%；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7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71％；反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9％；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318,257,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72%；反

对92,938,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60%；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8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89％；反对92,938,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00％；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1％。 

表决结果：通过 

（7）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318,251,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58%；反

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5%；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75,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75％；反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5％；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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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18,257,6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72%；反

对92,938,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60%；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81,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89％；反对92,938,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00％；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1％。 

表决结果：通过 

（9）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318,250,0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54%；反

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9%；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7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71％；反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9％；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10）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318,250,0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54%；反

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9%；弃权2,301,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7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71％；反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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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22.6519％；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联股东内蒙

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张翀宇、张竞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18,241,5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33%；反

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9%；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64,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50％；反对92,945,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9％；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2,552,8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1.9528%；反

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6094%；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66,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54％；反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5％；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联

股东内蒙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张翀宇、张竞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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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318,243,1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6.9637%；反

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2.4775%；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66,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54％；反对92,944,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5％；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5,479,9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2.5074%；反

对90,016,9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0548%；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993,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4988％；反对90,016,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9381％；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

联股东内蒙古金宇生物控股有限公司、张翀宇、张竞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20,381,0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7.4808%；反

对90,806,1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1.9605%；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204,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3064％；反对90,806,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1305％；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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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2,552,2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1.9527%；反

对92,944,6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6095%；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5,065,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7852％；反对92,944,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517％；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35,469,4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2.5054%；反

对90,027,4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0568%；弃权2,3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983,1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4962％；反对90,027,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9407％；弃权2,3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31％。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34,698,6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82.3593%；反

对90,806,7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2045%；弃权2,301,600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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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212,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3083％；反对90,806,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1306％；弃权2,30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611％。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879,4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5.0876%；反

对23,621,3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4753%；弃权2,306,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71%。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879,4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5.0876%；反

对23,621,3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4753%；弃权2,306,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371%。 

表决结果：通过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规则》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股东具有合法

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签字页另附，以下无正文） 




